
历山保护区管护站年度考核办法

为了圆满完成管护目标和任务，根据有关要求和规定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：

一、考核要求。实行平时检查、月检查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办法。实行百分制考核。

二、考核标准
1、资源管护效果(60分)

管护站全年资源管护效果，以全站管护人员考核平均得分的60%，作为该站资源管护效果得分。

2、责任制落实(5分)

管护站站长同管护员签订资源管护与防火责任状，同辖区内的“七种人”签订护林防火责任状，同辖区内乡(镇)村签订护林防火联防公约，得5分，每少签一份减2分。

3、工作记录与汇报(5分)

各种记录等能规范、真实、准确记录，且字迹工整，实事求是，相互一致，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；能按要求上报各种材料，发生盗伐、非法占用林地、森林火灾、林业有害生物、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案件能及时制止并逐级汇报，得3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4、巡护（5分）：管护站所有承包管护员每月GPS巡护轨迹达25天以上，其中上山巡护达15天以上，综合巡护达10天以上。且巡护、定点达到规定要求的，得5分。有一人巡护少一天的扣0.5分，本项分数不够扣的，在总分中扣除。

5、管护站建设(5分)

管护站院及办公、居住等场所干净整洁，管护员着装整齐，持证上岗，能积极主动参加管理局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，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；经常组织管护员认真学习林业法律法规，全年职工无打架斗殴、聚众赌博等不良现象发生，且全站上下和谐，具有团队意识，职工之间未发生闹矛盾、不团结现象，得3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6、出勤(5分)

严格考勤，全年管护员平均出勤达到300天，得5分。每增加5天加1分，每减少1天减1分。

7、宣传(5分)

每年9-10月要对管护站辖区内的各种宣传碑(牌)、标志碑(牌)刷新一次；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各交通路口、村庄的标语进行刷新、刷写，得5分。每少刷一块碑(牌)、一条标语核减1分。

8、档案(5分)

各种记录、档案卡片、相关文件、报案卡、信息卡全部归档、存放有序，且每个管护责任区的信息卡号连续、准确、规范，得5分。没有档案或达不到要求的不得分。

9、其它工作(5分)

能够服从组织安排、圆满完成管理局交办的其它各项工作任务，得5分，否则酌情减分。

三、考核结果评定

考核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公平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以管理局领导抽查，督查组、派出所平时检查为基础，年终由管理局考核小组进行年度考核验收打分。考核得分在前二名的管护站作为先进管护站，给予表彰奖励；考核得分在后二名的管护站予以通报。考核得分低于70分的管护站，全站人员不得参加年终的评奖评模。




